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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李世顏
聯絡電話：02-87897018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jellorry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資字第11115001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111500157_doc2_Attach1.pdf、

360000000G_1111500157_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資訊服務採購需求確認之對策與作法」，以避免機

關與廠商辦理資訊服務採購時，因需求認知不同造成履約

爭議，並確保履約品質及效率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

機關（構）。

說明：

一、立法院第10屆第5會期交通委員會本（111）年3月17日許立

法委員淑華質詢資訊服務採購需大量溝通，惟有因機關承

辦人員公務繁忙、資訊人力不足及人員更迭等因素，致開

發過程需求無法明確說明或需求見解變更，造成系統、軟

體開發後不符所需及使用不便，易引發履約爭議，請本會

研處。

二、為避免資訊服務採購因需求認知不同而造成履約結果不符

合機關所需及契約約定情形，本會經研析並邀集各界討論

後，完成旨揭對策與作法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機關：詳列機關招標需求，以利明確；完善採購程序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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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集各界意見，如人力或能力不足，有必要時借重專業

廠商協助；要求廠商投標時載明執行規劃（如訪談、展

示、測試之內容與時程），以利機關評估是否符合需

要；反覆檢視需求訪談結果，確認符合需要再允許廠商

進行程式開發；開發過程依各階段查核點進行查核，並

反覆檢視執行成果，確保履約成果符合預期。

(二)廠商：受委託規劃者，應反覆分析機關需求，供機關載

明於招標文件；對招標文件即時釐清疑慮，以利投標；

投標應清楚說明執行規劃方式，以利機關評估是否符合

需要；訪談過程反覆確認機關需求，符合機關預期後再

進行程式開發；開發過程反覆展示執行成果，以利開發

成果符合機關預期。

三、旨揭對策與作法本會將納入政府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宣導，

並研修「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」與採購

相關契約範本及手冊；已決標履約中案件，應注意有無前

揭易生爭議之情形，並即時導正，以確保採購效率及品

質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臺
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
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立法委員許淑華國會辦公室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、本會企劃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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